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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范教育收费联席会议办公室 
沪规范收费【2007】第 8 号 

 

关于对 2007 年教育收费中有关问题 

开展自查整改的通知 

 

各区县教育局、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、高校、市教委直属学校： 

今年 9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，市纠风办、市教委、市科教党委、

市财政局、市物价局、市审计局、市新闻出版局对 19 个区县、15

所高校的规范教育收费工作情况进行了联合检查。检查表明，本市

规范教育收费工作发展势头良好，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，各级领

导对规范教育收费认识进一步提高，规范教育收费、治理乱收费的

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，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大，各项政策规定得到较

好贯彻落实，制度进一步完善，违规收费明显减少。但检查中也发

现全市规范教育收费工作发展还不平衡，一些学校仍存在一些违规

收费的情况。对有关各被检查区县、中小学校和高校在检查中发现

的问题，已下发通知要求于 2007 年 11 月 30 日前基本完成整改工

作。现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汇总整理后与整改要求通知你们，请各

高校、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认真组织各中小学校和有关单位、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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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要求认真对照，自查自纠。自查整改报告请于 2008 年 2 月 29

日前报市规范教育收费联席会议办公室。 

本次自查整改掌握的基本要求是：（1）自查自纠的依据，以国

家和本市文件规定为准，文件下发之前的按过去的规定执行，没有

规定的不作处理；文件下发后违反规定的，均应按文件规定予以纠

正。（2）纠正中，凡能够清退的全部清退，无法清退的，由执法部

门没收上缴国库。代办费与学生结算的期限为中小学以学期结算，

高校以每学年结算。（3）自查整改中有不清楚的或难以把握的问题，

请及时与市规范教育收费联席会议办公室联系，不要随意处理。 

整改情况将作为 2008 年教育收费检查的主要内容之一。存在

问题不自查自纠的，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 

 

附：联合检查中发现的教育收费问题及整改要求 

 

联系地址：陕西北路 500 号    邮编：200041 

联系人：黄建生    张永弟 

联系电话：62555906    62555916   传真：625559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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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范教育收费联席会议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月二十六日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收费  自查  整改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年 12月 26日印 

（印 250 份） 

 

附件 

联合检查中发现的教育收费问题及整改要求 

一、基础教育收费有关问题和整改要求 

（一）学校代办收费未实行真正自愿问题 

订购校服、代购住宿生生活用品没有征订单；报刊采取预收款，

没有明细项目和明码标价，不是按家长自愿选择后按实收取，在订

阅报刊杂志的告家长书中，要求说明不订的理由，告家长书项目与

回执不一致等；春秋游征询单采用通知形式，没有提到学生、家长

可自愿选择。 

整改要求： 

代办校服、征订报刊杂志、游泳等必须充分体现学生自愿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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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以书面形式征求意见应该有明细项目和明码标价，并在文字中

表明“自愿选择”，不得以口头或说明的方式强制或变相强制代办、

征订。 

（二）学校向学生推荐教辅资料问题 

公开发征订单向学生推荐教辅材料；超越市教委和市新闻出版

局规定的书簿费开支目录范围，为学生订阅教辅材料；通过家长委

员会集体征订教辅材料。 

整改要求： 

1.书簿的征订必须在市教委、市新闻出版局联合下发的文件规

定范围内，书簿费用必须控制在市教委核定的范围内，并严格按照

“多退少不补”的原则。（结余退给学生，超支由学校公用经费中

支出）。 

2.由学校推荐和统一定购教辅材料的行为必须坚决制止，费用

应立即清退给学生。 

（三）学校和社会力量联合办班补课收费问题 

学校教师为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办班宣传、动员、并参与组织工

作等；学校出租教师给社会力量办学单位举办中小学生为对象的学

科类补课班；本校教师受聘于社会力量办学机构，并对本校学生进

行补课；学生的收费补课；家长委员会组织的收费补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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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要求： 

1.严格按照“五个严禁”要求，立即停止办班补课。 

2.违规所收费用全部予以清退。 

3.对有关负责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的处理。 

4.追究相关领导责任。 

（四）代办收费未能及时结算问题 

学校代办性收费没有按照学期及时进行结清或没有及时清退；

退费清单家长签名栏空白，由班主任代签名；有的没有明细清单；

用代办费抵冲书簿费超支或用书簿费支付教辅材料费；学农、学军

收费没有明细清单等。 

整改要求： 

1.学校代办性收费没有按学期结清的必须立即纠正，余额及时

清退给学生，并附上人手一份明细清单，由家长或学生签收。 

2.用代办收费冲抵其他费用的必须立即纠正，并全额清退给学

生。 

（五）各类代办收费返利使用不当问题 

为学生代办收费如订报、电影、保险等代办中产生的各类折扣、

让利等没有及时返还给学生；将各类应返还给学生的折扣、让利，

用于对优秀学生的奖励、对困难学生的帮困、教师福利等；支付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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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费用中有教官和老师劳务费等。 

整改要求： 

1.各项为学生代办服务中产生的各种折扣、让利等均应归入代

管帐款。 

2.对现已结存的各类折扣、让利等应立即清退给学生，无法清

退的全部上缴国库处理。 

3.已将上述费用用于教职工福利、支付教官费用等使用学生代

办经费的违规行为必须坚决纠正，要以同等金额在学校有关经费中

支出，用于清退。 

（六）统一使用校本（乡土）教材并收费问题 

要求学生统一购买介绍本地区、本学校情况的乡土教材、校本

教材；开设特色课程，并收费。 

整改要求： 

1.乡土教材、校本教材等未列入市教委和新闻出版局规定的教

材范围，不能列入书簿费开支，如以书簿费开支的应予清退。 

2.学校开设特色课程不能加收费用，已经收取的费用，应予清

退。 

（七）个别学校存在违规收费现象问题 

向学生收取校徽、学生证工本费、自行车车牌费等；收取住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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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代办服务费、住宿押金、钥匙押金等；代办手机“家校通”，

收取“饮水费”等。 

整改要求： 

除了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外，以任何名义收取的工

本费、押金、管理服务费等均属于违规收费行为，必须立即纠正并

清退所收全部费用，无法清退的上缴国库。 

（八）公示内容不够完整问题 

公示内容缺少减免政策、收费的政策依据等；学生手册、招生

简章内容和公示内容不一致。 

整改要求： 

1.教育收费公示应按要求做到内容完整，有收费项目、收费标

准、收费政策依据、收费形式（统一还是自愿）和减免政策等，要

经过教育行政部门或物价部门审核。 

2.学校公示栏、学生手册、招生简章等注有收费项目，在内容

和收费标准上应该做到一致。 

二、高校收费有关问题和整改要求 

（一）代办收费未能充分体现自愿问题 

一些高校将《步入大学》、《学海引航》（副名“中国名校名师

谈论文写作”）、《就业手册》、《毕业生专业介绍》、《成才与就业》、



 8 

《成功走向社会》等非教学用书列入代办项目，统一征订。事先未

征得学生同意，事后才代办费中统一收取。 

整改要求： 

1.代办教材等必须充分体现自愿原则，操作程序必须规范，应

书面征求学生意见，由学生自愿选择签名同意后方可代办，不得随

意搭售和强制、变相强制统一征订。 

2.代办教材必须按实际进价核算，不得加价收费，已经加价收

取得应立即清退，无法清退的上缴国库。 

（二）代办费结余未及时清退问题 

一些高校账面有历年代办费结余，未按规定及时退还给学生。 

整改要求： 

1.代办教材、代办保险等各种代办服务产生的折扣、让利等必

须按实结算后清退给学生，无法清退的上缴国库。 

2.各类折扣、让利等已经用于教师福利、劳务等违规行为，必

须坚决纠正，要以同等金额在学校有关经费中支出，用于清退或上

缴国库。 

（四）违规收取重考费、重修费问题 

个别高校未经批准收取重考费、重修费。 

整改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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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经批准实行学分制收费，违规收取的重修费，应立即清退给

学生，无法清退的上缴国库。 

（五）超标准问题 

个别高校擅自修改学制，并提高收费标准；个别高校以简易宿

舍房按普通型宿舍标准收费；个别高校电大教学点计算机实用技术

专业收费许可证上每学分的收费标准与实际收费标准不一致。 

整改要求： 

严禁超标准收取学费和其他费用，已收取的必须坚决纠正，立

即做好超支部分的清退工作。 

（六）擅立项目收费问题 

个别高校收取军训费、体检费等，军训费用于交通费、场地费、

药品、管理费、教官礼品费等；个别高校收取就业违约手续费、新

生学生手册费、毕业实践手册费；个别高校代办费清单中有资料以

讲义、纸张、鞋套、校徽、电子借书证、毕业生照片等；个别高校

收取学生计算机课作业和考查的软盘费等。个别高校成教院擅立项

目收取学生实践考试费、论文指导费等。 

整改要求： 

收取军训费、体检费、实践考试费、论文指导费、新生学生手

册费、就业违约手续费、毕业实践手册费等不应收取或应由学校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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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的费用，应予纠正。所收取费用立即清退给学生，无法清退的上

缴国库。 

（七）收取各类押金、工本费等问题 

一些高校违规向学生收取宿舍、信箱钥匙等押金。收取就业证、

毕业证、IC 卡、图书卡、跨校辅修的辅修证等工本费。 

整改要求： 

1.按照有关文件规定，高校首次为学生办理需统一使用的学生

手册、学生证、图书证等各类证、册、卡不得收费，不得收取各类

押金。已收取的必须坚决纠正，立即清退给学生，无法清退的上缴

国库。 

2.补办、校园卡等按实际成本收取，不得超成本收取，已经超

成本收取的必须坚决纠正，立即清退给学生，无法清退的上缴国库。 

（八）后勤服务补贴和价格问题 

一些高校对住宿生每月免费提供用电、用水的补贴未到位。一

些高校存在伙食质量偏差、价格偏高的情况，一些高校教育超市饮

料、食品价格偏高，超过市场价。 

整改要求： 

1.学校必须按规定提供给住宿学生免费最低额度每月 3 吨水、5

度电，每学年按 9 个月计算补贴到位。超额部分的水电费按照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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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批准的居民用水、用电价格向学生收取，但不得加收其他费用。 

2.加强后勤服务工作，提高服务质量，合理核算价格，取信于

学生。 

（九）财务科目和票据使用不规范问题 

个别高校存在军训收费没有进学校财务；“应缴财政专户”科

目转入“事业收入”科目；票据购进、领出记录不全核销不严。个

别高校还存在使用票据不规范的情况，例如，收培训费、场地借用

费使用统一收据（即内部结算用收据），收协会会费不用专用收据

而用统一收据等。 

整改要求： 

1.严格遵守财务纪律，学校各项收费应当由财务部门统一收取、

管理和核算。 

2.对“应缴财政专户”科目已经转入“事业收入”科目的必须

立即纠正。 

3.票据使用不规范的必须立即纠正。 

（十）公示内容不够完整不一致问题 

有的高校同一收费项目在不同公示形式中的收费标准，文字解

释不一致。 

整改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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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教育收费公示应按要求做到内容完整，项目清晰、标准规范，

并说明收费政策依据，告知收费形式（统一还是自愿），新立项目

要经过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、物价部门审核批准。 

2.学校在“公示栏”、招生简章、学生手册等不同收费公示形式

中，在内容、标准等方面应做到一致。 

 


